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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秀林鄉國土計畫說明與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11月 09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秀林鄉公所二樓大型會議室               

參、 主持人： 廖科長益群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吳宜臻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崇德部落居民 

崇德部落內有崇德遺址，在利用上對應到國土計畫是否應

另外處理？ 

(二)秀林部落居民 

有一筆土地位於國家公園區，無法建築，目前僅能租屋，

迫切需要自己的住宅，不知道應透過何法令申請建築。 

二、 公所意見 

(一)  農經課課長： 

位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上之土

地是否都能作建築使用？ 

(二)  殯葬所： 

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用地，如以土地持分分割作建築用地，

家族會有所爭執。 

(三)  農經課： 

如部落居民有意見需要反應，要循什麼管道，如何參與？ 

(四)  王鄉長玫瑰： 

1. 國土計畫法已有多次課程，上次各村長也建議能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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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落辦說明會，亦希望未來能以部落為單位，加強

功能分區的圖面展示，以更清楚的說明，告訴部落居

民各部落為何種分區分類。如過去和平部落有工廠，

目前已不敷使用，目前是否可以調整。居民有許多不

明白之處，目前僅有整個秀林鄉的圖面，缺乏各部落

說明，居民難以了解。 

2. 在部落開說明會時，需要落實各個部落之溝通與意見

蒐集，並建立窗口與鄉公所、縣府做意見整合溝通。

並由原民會派專業團隊，整合部落意見並提供方案讓

部落居民作選擇，藉由專業團隊協助，將適宜與不適

宜發展的土地界定出來，讓土地得依其規劃發展。 

3. 花蓮縣有許多違章工廠都合法化，秀林鄉公所所有的

公共集會所、辦公處都是違章建築，建設處函文說明

須拆除 80%才得以合法使用，多數原鄉地區包括萬榮鄉

也都有這樣的問題，請建設處協助提供解套方案。 

三、 田議員韻馨 

透過國土計畫使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海域、水源、森林、礦區

等）得到保障，從共管、共享連結才是有助於各族群的權利，

並從國土計畫中實現，放寬部落聚居處、建地、農地、農路、

觀光用地等規定。 

四、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未來透過縣政府及所轄的公所至各個部落作意見蒐集，第

三階段為地政處主要的工作，在農四的部分，縣政府需要

作意見的蒐集，需充分考量部落的意見，後續回應修正至

縣市國土計畫中。 

(二)  國土計畫預計明年至各部落召開說明會，原民會已向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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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爭取補助經費，以加強各部落之劃設調查及說明作業，

之後將由縣府委託專業團隊協助部落溝通與說明。其他縣

市的功能分區圖多已有初稿，並於說明會中展示請居民提

供意見，請花蓮縣政府加強圖面之產製。不僅城鄉發展地

區第三類、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由原民會把關，後續包含

保護區、坡地農業之劃設亦相當重要，需考量部落居民之

需求。 

(三)  未來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可以做住宅使用，但違章建築仍

需依建築相關法規請照，原建築法不適用原鄉之規定，如

建築須面臨六米以上道路、農機具通行道路，面臨巷道、

畸零地等建築法令，依建築法第 99-1 條規定，針對原鄉

地區建築之需要與特殊性，建築管理得予以簡化，並授權

由縣(市)政府擬定報內政部核定。 

(四)  國土計畫法係針對土地之該保育或開發等使用予以管制，

土地上之使用仍應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範，如休閒

農場回歸到農委會，民宿回歸至交通部觀光局民宿管理辦

法，而都市計畫、國家公園地區依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

法之規定使用管制，國土計畫法第 16 條規定，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當地都

市計畫主管機關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都市計畫之擬訂

或變更，縣(市)政府如不作為，中央主管機關可限期要求

辦理，必要時由中央主管機關代為擬定。 

(五)  新北市烏來區為水源保護區，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機制，

雖維持保護區，但能有條件的提供給原住民做居住使用，

讓部落既有建築就地合法，目前烏來水源特定區第三次通

盤計畫已送到內政部審議，可以做為後續花蓮縣參考依



4 
 

據。 

五、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一)  未來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即可直接申請建築使用，後

續申請上還是需要透過鄉公所辦理。 

(二)  目前位於都市計畫地區無法建築之土地，縣府建設處可透

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進行變更，如烏來區有擬定原住民保

留地興建自住住宅審查作業規定，原不能興建建築之土地，

如具原民身分，符合相關條件即可有機會作建築使用。 

六、 原住民族委員會太魯閣族群委員 

花蓮縣國土計畫包含 183 個部落功能分區確認，由目前縣政府

原住民行政處負責，各個部落應如何配合銜接，原民單位應要

加速進行。 

七、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明年 4 月花蓮縣政府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續四年第三階段針

對分區劃設的階段縣府會到各個鄉公所舉辦說明會，簡報第

15-20 頁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有三個不同的方案，未來到

部落，我們會以方案選擇的方式向部落說明，並待族人討論後

彙集意見再行確認農四範圍，惟人力、經費均缺乏之情形下，

相關經費仍需仰賴向中央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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